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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联合建立“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合作协议书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背景介绍 

为了提升国内城市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与工程水平，培养此领域的专业人才，

使中国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基于公司被国家发改委授予的

“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的工作基础，公司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发挥双方优势，资源共享，决定联合

建立“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2年5月12日，双方在深圳共同签

署“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建立城市资

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 

2、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对外投资

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对外投资具体情况 

1、建设目标 

建成系统的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发平台，包括政策研究室（包括碳足

迹及生命周期研究等）、装备研究实验室（开展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的装备研究）、



 

物理实验室（开展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等深度拆解破碎分选技术和资源化产品关

键技术研究）、化学实验室（开展废物回收钴镍钨、稀土、稀散、稀贵金属研究）；

形成完善的管理和研发团队，引进国外高水平人才。实验室建设标准和队伍建设具

体规划等由双方协商后另行确定。 

2、组织机构 

（1）研究中心为非独立法人机构，建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依托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能源与环境学部，其运行管理需遵守其相关规定。 

（2）研究中心设管理委员会，由双方任命的资深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以

下简称“管委会”），其职能是确定联合研究机构的研发目标和决定重大事务。管委

会由双方派员共同组成，分别派员 3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由双方协商确定，任

期三年。 

（3）研究中心设顾问与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相关成员主要由清华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邀请确定，公司配合并提出意见。 

（4）研究中心行政、发展、策划、信息交流等相关职能部门建设由公司牵头，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配合并提出意见。 

3、投资进度与费用来源 

（1）研究中心建设时间为三年，公司累计提供经费不少于 3000 万元人民

币，第一年到校经费不少于 1500万元，首次支付 500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有资

金。 

（2）投入资金用于研究中心进行技术研发和实验而购置的设备、器材。 

（3）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负责在收到第一笔 500 万元款项的同时，力争半

年内落实研究中心场所 500m2，提供相应的人力、技术支持；同时，负责研究中心人

员素质的培养和提升，引进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兼职专家。 

4、科研管理 

（1）研究中心科研工作采取项目制，项目经费由公司投入研究中心的经费支

出，管委会根据确定的研究开发计划进行项目立项。 

（2）项目采用负责人制，经管委会项目批准后，项目负责人应与研究中心签

署专项技术合同。项目承担人可为双方科研人员，或经管委会批准的其它研发团队。 



 

（3）研究中心每年向管委会提交年度报告，实验室建设、队伍建设、研发成

果和学术交流成效等绩效接受管委会的评议。 

（4）研究中心成立前，双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归原持有方。研究中心成立后，

双方在科研项目立项批准的专项技术合同中约定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能充分发挥公司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优势，共同建

设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有利于提升国内城市资源循

环利用的技术与工程水平，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实力、吸引人才，

提高公司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